
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

巴林左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、赤峰永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：

我公司具备履行本次投标项目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特此声明。

供应商名称： （加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